
教育部“代谢与发育科学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” 

开放课题管理办法 

为建成世界一流的科研团队和基地，使上海交通大学生物学整体实力领跑于

国际前沿，教育部“代谢与发育科学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” （以下简称联合实

验室）特设立开放课题，鼓励实验室成员与国内外相关领域的优秀学者及机构开

展学术交流和合作研究。为加强开放课题的管理、提高国际合作的质量，特制定

本办法。 

第一条 联合实验室运行委员会（以下简称运行委员会）履行开放课题项目

管理职责，并委托生命科学技术学院学科建设与基地管理办公室具体实施，包括：

（1）根据需要制定并发布项目指南；（2）受理项目申请；（3）组织评审；（4）

批准资助项目；（5）管理和监督资助项目实施。 

第二条 项目采取中外联合申请制，每个项目应由 1 名中方申请人和 1 名外

方申请人共同提出申请。 

（一）中方申请人应为联合实验室固定成员，与外方申请人达成一致，能够

围绕代谢与发育科学领域开展相关的合作研究或共同完成项目任务。正在承担开

放课题的申请人在通过结题考核前不能申请。 

（二）外方申请人应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

1、以来自澳大利亚阿德莱大学、英国诺丁汉大学、帝国理工学院、美国密

西根大学、麻省理工学院、耶鲁大学、法国农业科学院等联合实验室协议合作

单位为主体，同时兼顾中国大陆以外与联合实验室具有良好合作基础、且生物学

或相关学科排名世界前 200 名（以 QS、ARWU 排行榜数据库为主要依据）的高

校、科研机构中从事相关领域教学和科研的独立科研工作者。 

2、来自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高校或科研机构、在生物学或相关学科从事

相关领域教学和科研的独立科研工作者。 

第三条 开放课题申请指南每年底发布，项目内容包括但不限于：合作发表

论文、共同承担科研项目、举办学术会议、共同培养研究生。申请人应填写完整



的申请书，具备中外申请人双方签字后，提交电子版及纸质版材料。经专家评审

确定资助名单及金额，次年第一季度完成项目立项。 

第四条 项目周期为二十四个月。执行过程中一般不更改研究计划，如遇特

殊情况，须项目负责人提出书面申请，经运行委员会同意后方可更改。项目内容

不得涉及国家秘密，实施过程中应当遵守国家有关保密的法律法规。 

第五条 联合实验室根据年度建设资源设置“开放课题基金”，每个项目支持

额度为人民币 5-8 万元。“一带一路”特色项目每年支持经费不超课题经费总量

的 20%。项目经费应按照预算计划执行，主要用于教师互访、学生互派产生的国

际合作交流费、组织学术会议费用、专家咨询费、以及在联合实验室内发生的相

关科研业务支出。 

第六条 获批项目资助的外方人员来联合实验室开展研究工作的，为客座研

究人员。客座研究人员在室工作期间，必须遵守联合实验室的规章制度和上海交

通大学校纪校规。 

第七条 为保证研究质量，达到预期合作成果，项目负责人应在项目开展一

年左右提交中期工作进展。项目结束需提交结题报告，通过运行委员会评审，项

目予以结题。没有实质性科研合作、未通过结题评审的项目，负责人自考核日起

五年内取消申请资格。 

第八条 项目研究产生的成果，在发表论文时，作者单位应具联合实验室的

规范化署名，中文为“教育部代谢与发育科学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”，英文为

“Joint International Research Laboratory of Metabolic & Developmental 

Sciences, MOE”。成果鉴定和申请奖励工作由联合实验室和客座研究人员所在单

位共同协商办理。项目合作形成的知识产权的归属、使用和转移，应按照国家有

关法律法规，逐案商定。 

第九条 本办法自 2019 年 12 月 31 日起施行。最终解释权归教育部“代谢与

发育科学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”运行委员会。 


